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285号提案的答复
黄玉凯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引导统一规划平安社区建设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今年以来，为切实做好加强引导统一规划平安社区建设工作，玉溪市公安局认真贯彻执行省政府第203号令《云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规定》和市委、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平安小区、平安社区建设工作中加强新建企事业单位用房和居民小区技术防范设施建设的意见》精神，努力把此项工作纳入全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特别是综治、公安、住建房管部门“一把手”工程，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智慧社区建设为目标，以公安大数据应用为基准，规范技术数据要求，实现小区数据与公安机关的数据互通。玉溪市公安局组织深圳市镇海科技有限公司、昆明金硅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雄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零壹移动互联系统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结合玉溪平安小区创建和智慧城市建设实际，编写了《玉溪市平安小区安全防范建设技术规范》，并经技术专家多次修改完善。此《规范》是依据国家和行业有关规定制定的，按照《规范》要求，平安小区安防系统主要包括智能门禁系统、车辆管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人脸卡口系统、一键报警系统、人形翼闸系统、访客管理系统、物业管理系统等；《规范》同时对系统硬件、功能、网络安全、接口、通信方式、数据结构等进行了统一规范和要求。2018年8月8日，市公安局下发了《关于印发<玉溪市平安小区安全防范建设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要求各县（区）、各单位遵照执行。
二、开展智慧小区试点工作。今年以来，玉溪市公安局积极在红塔区、峨山两地开展平安智慧小区建设试点。充分运用“互联网+”和无线传输技术，将居民小区门禁系统、人脸识别系统、车辆特征识别系统、电子围栏、视频监控系统自动采集的信息数据传输至市公安局，为公安机关各业务应用系统开展研判、分析和预警工作提供大数据支持，提高小区居民安全感。目前，由玉溪市公安局牵头，在红塔区、峨山完成了3个小区试点，正在进行数据信息采集、设施完善工作；还有部分小区在推进过程中。
三、建立和完善指挥社区建设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市公安局积极推动市委市政府《关于在平安小区、平安社区建设工作中加强新建企事业单位用房和居民小区技术防范设施建设的意见》（玉办发〔2015〕38号）落实，加强单位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的监督指导，要求在建、新建的单位安防设施建设要做到与主体建设同规划、同建设、同验收、同使用，实现单位安装报警、监控、出入控制、来访人员登记等系统联网整合，实现数据采集上传功能。2018年5月28日，由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贵元召集市房管局、市综治办、市网信办、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就《关于印发<玉溪市平安小区安全防范建设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的审定发文以及下一步工作的推进进行了讨论。明确《规范》由玉溪市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技防系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执行，并提出由召开联席会议的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推进工作。

四是开展数据汇聚综合平台建设。按市场化运作模式，由玉溪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投资搭建数据汇聚综合平台，实现政府、企业、小区业主数据资源共享，避免多头重复投资。目前平台整体框架方案设计已完成，下一步将进行软件开发和数据部署工作。
五是加强对物业保安的监管指导。玉溪市公安局作为保安服务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指导保安协会建设，使协会在保安业务培训、队伍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不断加强与会员单位的联系沟通和指导，促进全市保安队伍整体素质和保安服务水平的提高。督促企业严格执行云南省保安协会制定了保安行业服务费指导价及保安员工资指导价，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大力规范保安服务市场秩序，维护保安服务公司和客户单位的合法权益， 促进我市保安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坚决杜绝恶意竞争，扰乱保安服务市场行为，我市保安市场逐年逐步得到规范。同时，针对部分保安企业向公安机关反应，一些单位政府采购、招投标实行低价中标机制，个别保安企业为争取客户市场，低价恶意竞争，导致服务不到位、单位不满意、队伍不稳定，形成恶性循环问题。通过发函建议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在采购、招投标过程中参考全省保安服务费指导价，采取综合评分等方式进行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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